






七、 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公开选取方式： 方案择优选取

报价方式： 报总价

八、 服务时

计价标准： 本项目服务费用参考《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

行规定》 (计价格 (1999) 1283号) 及广东省相关收费标准，结合

项目复杂程度及市场价格确定。 限价为人民币2-3万元。

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 本项目服务期为30个工

作日，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九、 验收

验收时间： 服务完成后一次性验收。

验收程序： 由项目业主组织，双方共同参与， 必要时邀请专家或

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验收。

验收标准： 符合国家、 行业及地方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； 取得广宁

县发改部门或相关审批部门的受理或批复文件。

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 验收不合格的，中介服务机构应在10

个工作日内无偿修改完善； 若修改后仍不合格，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

同，并要求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20%的违约金，赔偿项目业

主因此造成的损失。

十、 结算方式

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最终验收(或获得批复)后 10个工作日内，

项目业主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% 。






